
铜陵学院国有资产处置流程图
	资产使用部门（单位）提交资产处置申请


      资产类型


                                                                                   
校内资产归口管理部门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1.单笔5万元以下货币性资产损失的核销；            1.土地、房屋建筑物的处置；
2.单位原值20万元以下（不含土地、房屋             2.单笔5万元以上货币性资产损失的核销；

建筑物）或批量原值50万元以下资产。               3.单位原值在20万元以上（含20万元）或批量原值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资产。
                                                                     



                                                                    
                                                                    

                                                                    
                                                                    

                                                                     
                                                                     

                    



其它处置申请





货币性资产损失核销





后勤设施设备处置申请





科研仪器设备处置申请





网络设备与多媒体教室及公共机房、语音室设备处置申请








教学用实验室仪器设备处置申请





国有资产管理处





财务处





总务处





科研处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实践教学管理处





校内资产归口管理部门组织


专人对拟处置资产进行审核鉴定





填报


《铜陵学院资产处置内部申报表》





国有资产管理处





校内资产归口管理部门





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学校审批





1.资产处置书面申请；2.填报《安徽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申请表》；3.相关凭证材料。





学校下达自行处理的


正式资产处置审批文件





报省教育厅审核并提出审核意见





报省财政厅审批





按规定程序


规范处置相关资产





下达审批文件





处置结果形成书面报告


（附一般缴款书复印件）





按批复文件处置资产





报省教育厅









